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2020 年 7月 1 日国务院第 99 次常务会议通过

2020 年 7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28 号公布

自 2020 年 9月 1日起施行)

《条例》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合同订立、

资金保障、支付方式等作出规定，规范付款期限，明确检验验收要求，

规定不得以负责人变更、等待验收、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迟延支付，

并建立支付信息披露制度，公开或公示，设定了违约拖欠投诉处理、

失信惩戒、处分追责等，该《条例》的颁布施行无疑是为中小企业的

发展保驾护航。

一、《条例》所涉相关概念

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人员规模、

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包括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

依据《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的规定，建筑业中小企业划分标准为营业收入 80000

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 8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

1、营业收入 60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5000 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

2、营业收入 300 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300 万元及以上的为

小型企业；

二、《条例》适用范围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支付中小

企业款项的，应当遵守本条例。

三、《条例》亮点解读

1、付款期限

机关、事业单位从中小企业采购货物、工程、服务，应当自货物、



工程、服务交付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款项；合同另有约定的，付款期

限最长不得超过 60 日。

2、逾期支付应承担利息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应当支付

逾期利息。双方对逾期利息的利率有约定的，约定利率不得低于合同

订立时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未作约定的，按照每日利率万分之

五支付逾期利息。

3、禁止垫资施工

要求施工单位对政府投资项目垫资的，将对机关、事业单位追究

责任。

4、禁止滥用优势地位拒绝或者迟延支付工程款

不得以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变更，履行内部付款流程，或

者在合同未作约定的情况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决算审计等为由，

拒绝或者迟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

5、票据支付时，不得损害中小企业合法权益

使用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应当在合

同中作出明确、合理约定，不得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票等非现金

支付方式，不得利用商业汇票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变相延长付款期限。

6、不得强制要求以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

不得强制要求以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作为结算依据，但合同另有

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7、保证金可以采用金融机构保函形式

不得将保证金限定为现金。中小企业以金融机构保函提供保证的，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应当接受。

8、交易条件应公平、合理

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不得要求中小企业接受不合理的付款

期限、方式、条件和违约责任等交易条件，不得违约拖欠中小企业的



货物、工程、服务款项。

9、保证金收取限制

除依法设立的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外，工程建设中不得收取其他保证金。

10、支持应收账款担保融资

中小企业以应收账款担保融资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应

当自中小企业提出确权请求之日起 30 日内确认债权债务关系，支持

中小企业融资。

11、逾期未付的社会公示制度

机关、事业单位应当于每年 3 月 31 日前将上一年度逾期尚未支

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金额等信息通过网站、报刊等便于公众

知晓的方式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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